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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65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3年6月30日、2023年7月3日、2023年7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超过1%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姚文琛先生作为所有人的泰润熹玥 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8%。

2、 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发布了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3）。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梁美锋女士计划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8,125股。

3、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4）。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姚文琛先生计划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4,122,007股。

4、经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5、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6、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姚氏家族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7、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8、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内部及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正在核算过程中，如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达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将会按规定及时披露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66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姚记科技” ）于2023年7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

了《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经事后审查，由于工作人员疏忽，该公告部分信息披露不准确，现

予以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3年6月30日、2023年7月3日、2023年7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更正后：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3年6月30日、2023年7月3日、2023年7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对于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41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杜江涛先生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269,568.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1.95%，累计质押股份79,920.75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9.6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47%。

●公司第二大股东乌海市君正科技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君正科技” ）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180,656.64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1.41%，累计质押股份19,281.00万股（含本次），占其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6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9%。

●公司控股股东杜江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君正科技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50,224.64万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53.36%，累计质押股份99,201.75万股（含本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2.03%，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76%。

一、公司股东君正科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3年7月3日，君正科技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办理完成了股份解

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君正科技

本次解质股份 1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3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8%

解质时间 2023年7月3日

持股数量 180,656.64

持股比例 21.4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9,281.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6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9%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的原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8月23日， 君正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000.00万股股份质押给中信证券

（原质押公告详见公司临2022-036号公告）。 截至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前，该笔股份质押的质押总数为

15,000.00万股，本次解除质押数为15,000.00万股，剩余质押数为0.00万股。

经与君正科技确认，君正科技将根据自身存量债务情况及未来资金安排，决定是否将本次解除质

押的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融资。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杜江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君正科技累计质押股份99,201.75万股

（含本次），占其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2.0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76%，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

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君正科技 180,656.64 21.41% 34,281.00 19,281.00 10.67% 2.29% 0 0 0 0

杜江涛 269,568.00 31.95% 79,920.75 79,920.75 29.65% 9.47% 0 0 0 0

合计 450,224.64 53.36% 114,201.75 99,201.75 22.03% 11.76% 0 0 0 0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23-05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十名股东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 于2023年6月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2023年6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202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将审议回购股份事项。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6月3日、2023年6月21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3年7月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

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GRIFOLS,S.A. 1,766,165,808 26.20%

2 RAAS�CHINA�LIMITED 313,339,092 4.65%

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79,206,652 4.14%

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中信1号单一资金信托 268,090,000 3.98%

5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4,337,904 2.44%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4,731,541 2.30%

7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财富成长五期单一资金信托 139,700,000 2.07%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7,715,421 1.89%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4,302,710 1.40%

1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1,299,775 1.3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

比例

1 GRIFOLS,S.A. 1,766,165,808 26.21%

2 RAAS�CHINA�LIMITED 313,339,092 4.65%

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79,206,652 4.14%

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中信1号单一资金信托 268,090,000 3.98%

5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4,337,904 2.44%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4,731,541 2.30%

7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财富成长五期单一资金信托 139,700,000 2.07%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7,715,421 1.90%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4,302,710 1.40%

1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1,299,775 1.3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688599

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

2023-088

债券代码：

118031

债券简称：天

23

转债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

行的“天23转债”自2023年8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

可转债投资者所持“天23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57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2月13日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了8,864.75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86,475.1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

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2月10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余额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33号文同意，公司886,475.1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3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23转债” ，债券代码“118031”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天23转债” 自2023年8月17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投资者，应当

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

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

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

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天23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81588826

联系邮箱：IR@trinasolar.com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证券代码：

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

2023-033

可转债代码：

113056

可转债简称：重银转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41,000元重银转债转为本行A股普通股

股票，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49,388股， 占重银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14%。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70,000元重银转债转为本行A

股普通股股票，转股股数为6,398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重银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2,999,459,000

元，占重银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58%。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505号）核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人民币130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重银转债”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

元， 按面值发行， 期限6年， 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20%、 第二年为0.40%、 第三年为1.00%、 第四年为

1.70%、第五年为2.50%、第六年为3.5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通知》（上海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93号）同意，本行130亿元可转债于2022年4月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重银转债” ，债券代码“113056”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重银转债自2022年9月30日起可转换为本行A股普通股股票，目前转

股价格为10.89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41,000元重银转债转为本行A股普通股股票，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累计为49,388股，占重银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14%。其中，自2023

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共有人民币70,000元重银转债转为本行A股普通股股票， 转股股数为6,

398股。

截至2023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重银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2,999,459,000元，占重银转债发行总

量的比例为99.995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4,126,450 - 1,204,126,45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691,401,067 6,398 691,407,46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H股） 1,579,020,812 - 1,579,020,812

总股本 3,474,548,329 6,398 3,474,554,727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3367688

电子邮箱：ir@cqcbank.com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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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7/10 － 2023/7/11 2023/7/1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6月20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824,894,26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29,493,655.96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7/10 － 2023/7/11 2023/7/1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成员单位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

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05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054

元。

（4）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纳税要求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

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2号楼中航产融大厦41层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65675115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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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累计新增未完诉讼（仲裁）的金额：人民币94,095,514.18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诉讼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执行完毕，公司目前暂无

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安科” ）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

（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于2018年8月31日、2018年11月17日、2018年12月22日、2019

年1月31日、2019年3月30日、2019年6月22日、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2月13日、2020年4月14日、

2020年8月4日、2020年10月31日、2021年1月29日、2021年5月15日、2021年7月22日、2021年8月17日、

2021年10月30日、2021年12月25日、2022年3月1日、2022年8月31日、2023年1月31日、2023年4月14日

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2018-101、2018-105、2019-005、

2019-014、2019-049、2019-086、2019-105、2020-018、2020-047、2020-066、2021-003、

2021-018、2021-025、2021-027、2021-046、2021-050、2022-020、2022-060、2023-005、

2023-042），为方便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诉讼（仲裁）情况，特将公司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表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序号 案号

原告、原审原告或申

请人

被告、原审被告或被申请

人

诉讼（仲裁）

事项

诉讼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2023）川民申

2187号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

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 83,262,613.78

驳回再审申

请

2

（2023）鄂0106�

民初1613号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

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合同纠纷 28,144,000 一审判决

3

西 仲 裁 字

（2021）第 3789

号

中安消旭龙电子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

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7,893,313.93 终局裁决

4

（2023）京02执

524号

河北旭辉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69,267.29 申请执行

5

（2023）沪0107�

执2596号

绵阳科技城大数据

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549,500 申请执行

6

（2023）沪执复

9号

李笑怡、张佳捷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

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纠纷 65,581,701.50 驳回复议

7

（2023）0832 执

979号

丁养龙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84,756.00 申请执行

8

（2023）黔03民

终960号

成都金信屹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1,217,340.77 二审判决

9

（2023）最高法

民申259号

中安消旭龙电子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楚雄医院有限责任

公司、中卫市楚雄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楚雄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马

鑫、马仲林、丁秀琴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67,183,821.49 再审受理

10

（2022）鄂01民

初2562号

李志平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破产债权

确认纠纷

39,127,475.87 一审判决

11

（2023）沪01民

终4491号

周德贤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

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 19,747,319.88 二审判决

12

（2023）沪01民

终5022号

杜凡丁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

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 9,730,000 二审判决

13

（2023）鄂民终

49号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

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49,665,134.5 二审判决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概况

序号 案号 原告或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或第三人

诉讼（仲裁）

事项

诉讼金额

（元）

案件状态

1

（2022） 沪74民

初2613号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

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证券虚假陈述

纠纷案

81,348,

401.68

一审判决

2

（2022）辽 1402

民初1773号

李祥顺

葫芦岛公安局、

中国联通葫芦岛分

公司等共同被告、中安消

技术有限公司

身体健康权纠

纷案

291,192.47 一审判决

3

（2023）京 0106

执4131号

北京诚信兴达科贸

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 339,237.25 申请执行

4

（2023）沪 0106

民初17186号

上海上实龙创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擎天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案

285,880 民事调解

5

（2023）川 0193

民初2869号

扬州市月恒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

四川天启智源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擎天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上

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朗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纠

纷

350,000 达成和解

6

（2022）京 0105

民初39027号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

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 1,018,897.16 立案受理

7

（2023）浙 0212

民初6166号

潜江市乐家木业有

限责任公司

浙江华和万润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案

294,000 立案受理

8

（2023）川 0191

民初1176号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案 300,000 民事调解

9

（2023）陕 0102

民初9435号

中安消旭龙电子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公司、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案

9,746,347 立案受理

10

（2023）苏 0412�

民初4910号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常州远弘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121,558.62 一审判决

合计

94,095,

514.18

-

二、诉讼（仲裁）案件概况

（一）已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1、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就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提起

上诉。

原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申请执行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被执行人）：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驳回再审申请

案件概述： 公司于2019年2月就控股股东中恒汇志48,691,587股补偿股份权益纠纷案向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起诉状， 请求判决确认专门账户中48,691,587�股股份不属于中恒汇志的财产，其

权利人为公司在册股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2）川民终9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82）。

案件进展：公司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川民终955号民事判决表示异议，向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已立案审查。 现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川民申2187号，裁定如

下：

驳回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再审申请。

2、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原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委托合同纠纷，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3）鄂

0106民初1613号】，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款项人民币28,144,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详见公

告：2023-042）。

案件进展：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3）鄂0106民初1613号，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28,144,000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260元，由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3、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申请人：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案件状态：终局裁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向西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2021）西仲字第3789号】（详见公告：2023-005）。

案件进展：现公司收到西安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西仲裁字（2021）第3789号，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

人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工程款 17,893,313.93元；

（2）被申请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

人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违约金；

（3）申请人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被申请人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支付违约金 1,789,331.39元；

（4）驳回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

（5）驳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的其他仲裁反请求。

本案本请求仲裁费153,637元（申请人已预交），由申请人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22,963.48元，被申请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承担130,673.52元。 本案反请求仲

裁费85,696元(被申请人已预交)，由申请人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74,445.25元，被申请

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承担11,250.75元。 双方应承担部分在履行本裁决给付义

务时一并向对方支付。

4、河北旭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申请人：河北旭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申请执行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河北旭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2）京仲

案字第6538号】（详见公告：2023-042）。

案件进展：现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3）京02执524号，原告河北旭辉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5、绵阳科技城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诉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绵阳科技城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申请执行

案件概况： 因买卖合同纠纷， 绵阳科技城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2）沪0107民初16344号】，后与公司达成调解（详见公告：2023-005）。

案件进展：现收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沪0107执2596号，裁定冻结、划拨被

执行人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557,395.00元和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

利息。

6、李笑怡、张佳捷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复议申请人：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李笑怡、张佳捷

被执行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驳回复议

案件概述：因股权转让纠纷，张佳捷、李笑怡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已作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公司对判决存在异议并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详见公告：2020-060）。

案件进展：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沪执复9号，裁定结果如下：

驳回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复议申请，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2执异121号异议裁

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7、梁山亿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丁养龙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

申请执行人：丁养龙

被执行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申请执行

案件概述：因梁山县公安局天网工程项目纠纷，梁山亿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丁养龙向山东省梁山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工程款84,

756.00元及诉讼费（详见公告：2021-046）。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二审判决（详见公告：

2023-005）。

案件进展：丁养龙向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裁定书》(2023)鲁0832执979号】，裁定

如下：

冻结被执行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9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8、成都金信屹科技有限公司诉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成都金信屹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成都金信屹科技有限公司向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2）黔0330民初2321号】，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22）黔0330民初232号民事

判决书】，公司对一审判决存在异议并提起上诉（详见公告：2023-042）。

案件进展：现收到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黔03民终960号，判决如下：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二审案件受理费15,926元，由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9、原告：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宁夏楚雄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卫市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楚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马鑫、马仲林、丁秀琴

案件状态：再审受理

案件概述： 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因与宁夏楚雄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共同被告建设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0）宁05民初100号】，并作一

审判决（详见公告：2020-067、2022-060）。 公司对一审判决存在异议并提起上诉，宁夏回族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2）宁民终507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进展：近日公司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2023）最高法民申259号】，请

求判令：

（1）判令被告宁夏楚雄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工程预付款、保证金15,452,800元及违约金；

（2）判令被告宁夏楚雄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工程预付款、保证金34,880,000元及违约金；

（3）确认原告在第 1、2项诉讼请求范围内对宁夏医科大学总院中宁分院建设项目变卖或拍卖的价

款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

（4）判令被告宁夏楚雄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宁夏楚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的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判令被告马鑫、丁秀琴以其持有的被告宁夏楚雄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85%的股权在担保范围内

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的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原告对质押物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判令被告宁夏楚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马鑫、马仲林、丁秀琴以其持有的被告中卫市楚雄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85%的股权在担保范围内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的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原告

对质押物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7）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10、李志平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原告：李志平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李志平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2）鄂

01民初2562号】（公告详见：2023-042）。

案件进展：现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鄂01民初2562号，判决如

下：

驳回原告李志平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志平负担。

11、周德贤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周德贤

原审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周德贤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2021）沪0115民初114553号】，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支付奖励对价、逾期付款

违约金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沪0115民初114553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对判决

存在异议并提起上诉（详见公告：2023-042）。

案件进展：现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沪 01民终4491号，判决如

下：

（1）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11455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

项；

（2）变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1145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中安消

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周德贤股权转让款12,915,720元；

（3）变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1145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中安消

技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周德贤支付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40,28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5,283�元，由上诉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负担143,360.50元，被上诉人周德贤负担1,922.5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8,368元，由上诉人中安消

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39,489元，由上诉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38,954.42�元，被上

诉人周德贤负担534.5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2、杜凡丁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杜凡丁

原审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杜凡丁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杜凡丁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2,

058,000.00元、奖励对价472,36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

（2021）沪0115民初106895号，公司对判决存在异议并提起上诉（详见公告：2023-005）。

案件进展：现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沪01民终5022号，判决如

下：

（1）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10689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

项；

（2）变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1068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中安消

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杜凡丁股权转让款973万元；

（3）变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1068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中安消

技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杜凡丁支付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12,44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7,442元，由上诉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负担115,536.02元，被上诉人杜凡丁负担1,905.98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8,368元，由上诉人中安消

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60,602元，由上诉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56,965.88元，被上诉

人杜凡丁负担3,636.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3、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原审第三人：武汉钢都贸易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偿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设备款、安装调试费及违约

金（详见公告：2021-003）。 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鄂01民初827

号】后，对判决存在异议并提起上诉（详见公告：2022-060）。

案件进展：现公司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鄂民终49号，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660.65元，由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290,126元，由中

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负担18,534.6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

原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与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如下：

（1）被告中安科公司赔偿损失合计人民币81,348,401.68元；

（2）被告中安消技术公司、招商证券公司、瑞华事务所承担连带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现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沪74民初2613号，经法院审理判决如下：

（1）驳回原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8,542.01元，由原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李祥顺诉葫芦岛公安局、中国联通葫芦岛分公司等共同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身体健康权纠

纷案

原告：李祥顺

被告：葫芦岛公安局、中国联通葫芦岛分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

岛市郊区供电分公司、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供电公司、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省分公司

第三人：大连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李祥顺身体健康权纠纷案向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公司收到（2022）辽

1402民初17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葫芦岛市分公司、被告中安消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大连视通

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市郊区供电分公司共同连带赔偿原告李祥顺经济

损失291,192.47元。 此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

（2）被告葫芦岛市公安局对本案不承担赔偿责任。

（3）被告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供电公司不承担本案案赔偿责任。

（4）被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5）驳回原告李祥顺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955.00元，原告李祥顺已预交，由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葫芦岛市分公司、

被告中安消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大连视通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葫芦岛市郊区

供电分公司承担，由被告承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缴纳，逾期未予缴

纳依法强制执行。 由原告负担0元，应予退回1,955.00元。

3、北京诚信兴达科贸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原告：北京诚信兴达科贸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申请执行

案件概述： 北京诚信兴达科贸有限公司因与公司的合同纠纷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2）京0106民初12789号，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227,881.90元，支付投标保证金111,

355.35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次诉讼费用。后与公司达成调解，现公司收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

书（2023）京0106执4131号，申请对公司强制执行。

4、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原告：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民事调解

案件概述：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向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货款285,880元；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逾

期付款违约金；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在审理过程中，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如下：

（1） 被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285,

880元；

（2）案件受理费1,397.05元，由被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5、扬州市月恒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诉四川天启智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

分公司、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朗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原告：扬州市月恒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被告：四川天启智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四川朗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达成和解

案件概述：原告扬州市月恒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因与被告四川天启智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擎天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朗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向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3）川0193民初2869号】，请求判令：四被告向原告连带

清偿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金额35万元及利息；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经法院主持达成和解。

6、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原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一：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二：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立案受理

案件概述：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因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向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2）京0105民初39027号】，请求判令如下：

（1）被告一向原告返还超付工程款1,018,897.16元；

（2）请求被告一支付利息损失；

（3）被告二对被告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被告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

7、潜江市乐家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诉浙江华和万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案

原告：潜江市乐家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1：浙江华和万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2：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立案受理

案件概述：原告潜江市乐家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1浙江华和万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货

物采购合同》《货物补充协议》， 原告主张被告1未按约定结算款项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3）浙0212民初6166号】，请求判令：

（1）二被告立即向原告连带支付欠付货款294,000元及违约金；

（2）二被告连带承担本案律师费11,700元；

（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

8、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与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向四川省成都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向原告上海擎天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退还投标保证金 3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经法院主持达

成调解如下【（2023）川0191民初1176号】：

（1）截至2023年4月19日，被告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尚欠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

标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应在2023年5月31日前一次性向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退还保证金30

万元。

（2）案件受理费2,904元及诉讼保全费2,047元，由被告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负担，于2023

年5月31日前一次在支付给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4）若被告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上述任一一笔费用，则原告上海擎天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就剩余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 并要求被告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

9、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

原告：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被告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陕西龙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立案受理

案件概述：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因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向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3)陕0102民初9435号】，

请求判令：

（1）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其欠付第三人的工程款人民币7,454,328元；

（2）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其欠付第三人的工程价款利息，暂计至2023年2月28日，共计人民币2,192,

019元；

（3）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行使代位权产生律师费人民币100,000元；

（4）被告二就前述1、2、3项诉讼请求共同承担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

10、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常州远弘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常州远弘置业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常州远弘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向江苏

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121,558.62元并支付利息

11,020.7元；被告向原告支付保修金人民币13,140.67元并支付利息492.06元；请求法院判令本案的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 现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苏0412民初4910

号，判决如下：

（1）被告常州远弘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支付工程尾款121,558.62元及该款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2）被告常州远弘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支付保修金13,140.67元及该款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20元，由常州远弘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诉讼案件的相关司法程序尚未执行完毕， 暂无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公司诉讼（仲裁）案

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


